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臺東縣選舉委員會 

監察小組第1 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上網版） 

、時間：中華民國110 年11月4 日上午9 時 

、地點：本會7樓會議室 紀錄：王麗觀 

：江召集人志遠、陳委員宜冠、陳委員鎮武、 

邱委員寶蘭、方委員端清、李委員思齊、蕭 

委員福松、董委員奇芳、陳委員禎祥、鄭委 

員必忠、張委員志淳、楊委員香桂、余委員 

石吉、陳委員敏展、羅委員德明、呂委員國 

賜、林委員聰傑、黃委員香、陳委員芝、高 

委員真健、李委員基興，計21 人。 

：李委員建興、張委員萬生、楊委員美香 

委員多利，計4 人。 

：中選會唐效鈞科長、本會邱副總幹事聖芳 

蘇組長基山、曾專員偉凡 

江召集人志遠 

出席委員 

、江 請假委員 

、 列席人員 

. 

、主持人 

. 

、主持人致詞：略 

、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一、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改 

定於110 年12 月18 日投票。本組依照選務工作 

進行程序，對於各項選務之規劃，目前已大致就 

緒，其中與各委員執行監察工作較為有關者臚列 

如下： 

（一）公投票印製分發 : 

本次公投票由本會依照中選會規定式樣及 

確定之投票權人數，遠赴高雄市印製，預於 

110 年12 月12 日開始印製，預計12 月13 

日前印妥包封完成送回縣府大禮堂保管，12 

月15、 16 日分發公投票（由各鄉鎮市至縣府 

大禮堂點算頜回），印製公投票時，監察小 

組委員應到場監印，分發公投票時也請監察 

小組委員協助到場監察。 

（二）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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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臺東縣選舉委員會 

監察小組第 1次委員會議   會議紀錄(上網版)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4日上午 9時 

貳、地點：本會 7樓會議室               紀錄：王麗觀 
參、出席委員：江召集人志遠、陳委員宜冠、陳委員鎮武、 

邱委員寶蘭、方委員瑞清、李委員思齊、蕭 

委員福松、董委員奇芳、陳委員禎祥、鄭委 

員必忠、張委員志淳、楊委員香桂、余委員 

石吉、陳委員敏展、羅委員德明、呂委員國 

賜、林委員聰傑、黃委員香、陳委員芝、高 
委員真健、李委員基興，計 21人。 

請假委員：李委員建興、張委員萬生、楊委員美香、江 

委員多利，計 4人。 
    列席人員：中選會唐效鈞科長、本會邱副總幹事聖芳、

蘇組長基山、曾專員偉凡 

肆、 主持人：江召集人志遠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業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改

定於 110年 12月 18日投票。本組依照選務工作

進行程序，對於各項選務之規劃，目前已大致就
緒，其中與各委員執行監察工作較為有關者臚列

如下： 

(一)公投票印製分發： 
本次公投票由本會依照中選會規定式樣及

確定之投票權人數，遠赴高雄市印製，預於

110 年 12 月 12 日開始印製，預計 12 月 13
日前印妥包封完成送回縣府大禮堂保管，12

月 15、16日分發公投票（由各鄉鎮市至縣府

大禮堂點算領回），印製公投票時，監察小
組委員應到場監印，分發公投票時也請監察

小組委員協助到場監察。 

(二)投票日： 



110 年12 月18 日，請各監察小組委員視需 

要前往投開票所執行監察職務。 

二、以上辦理之選務工作，均需要與會各委員協助完 

成，期待各項選務工作在各委員之督導下順利圓 

滿完成。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本次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第1 次委員 

會議併同召開公民投票監察實務研習。各位委員 

資料袋內有「公民投票法規、執行監察職務手冊、 

監察實務研習簡報」等資料，敬請研讀監察工作 

內容及相關法規以利監察職務進行。 

二、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委員，除了5 位 

常任委員外，另依中選會規定增聘20 位委員，共 

計25 人。因疫情因素，本次公民投票期間委員聘 

期分二階段，110 年6 月19 日至110 年7 月18 

日，及110 年11 月1 日至110 年12 月31 日， 

共計三個月。其中各項津貼包含兼職費每月 

4, 500 元及投票日當天工作費2,350 元，依照規 

定撥款到各位委員金融帳戶內。 

、「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業經行政 

院核定修正並自110 年6月1 日生效，本次全國 

性公民投票對於公投案宣傳活動期間無相關規 

定，往例委員於競選活動期間執行選務監察，每 

日發給工作費1, 000 元，於本次公民投票不適用。 

四、公民投票公告已於110 年5月27 日發布，共計4 

案。投開票日期為12 月18 日，投票時間自上午 

8 時至下午4 時止，屆時請委員依排定之分區勤 

務來執行監察職務。 

五、委員制服背‘c。請於會議休息時試穿，日後執行監 

察職務時須穿著並於公投結束後繳回。背‘c。尺寸 

更換或尚未繳交識別證相片的委員，請與本組同 

仁聯繫。 

、有關公投案宣傳對於選務人員規制（公職選罷法 

一 

六 

第四十五條規定，不得公開演講、站台、拜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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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12 月 18 日，請各監察小組委員視需

要前往投開票所執行監察職務。 
二、以上辦理之選務工作，均需要與會各委員協助完

成，期待各項選務工作在各委員之督導下順利圓

滿完成。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

本次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第 1次委員
會議併同召開公民投票監察實務研習。各位委員

資料袋內有「公民投票法規、執行監察職務手冊、

監察實務研習簡報」等資料，敬請研讀監察工作
內容及相關法規以利監察職務進行。 

二、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小組委員，除了 5 位

常任委員外，另依中選會規定增聘 20位委員，共
計 25人。因疫情因素，本次公民投票期間委員聘

期分二階段，110 年 6 月 19 日至 110 年 7 月 18

日，及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
共計三個月。其中各項津貼包含兼職費每月

4,500 元及投票日當天工作費 2,350 元，依照規

定撥款到各位委員金融帳戶內。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選舉工作費支給表」業經行政

院核定修正並自 110年 6月 1日生效，本次全國

性公民投票對於公投案宣傳活動期間無相關規
定，往例委員於競選活動期間執行選務監察，每

日發給工作費 1,000元，於本次公民投票不適用。 

四、公民投票公告已於 110年 5月 27日發布，共計 4
案。投開票日期為 12月 18日，投票時間自上午

8時至下午 4 時止，屆時請委員依排定之分區勤

務來執行監察職務。 
五、委員制服背心請於會議休息時試穿，日後執行監

察職務時須穿著並於公投結束後繳回。背心尺寸

更換或尚未繳交識別證相片的委員，請與本組同
仁聯繫。 

六、有關公投案宣傳對於選務人員規制(公職選罷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不得公開演講、站台、拜票…



等為候選人宣傳行為），公民投票法無相關規定， 

惟應注意有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規定 

待會的專題講座會再進一步說明。 

, 

柒、提案討論： 

＜編號一＞ 

案由：擬訂「臺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110 年全國性 

公民投票監察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 

（如附表1) ，敬請審議。 

說明：為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作業需要，及 

讓委員確實掌握工作進行程序，參照中央選 

舉委員會之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工作進 

行程序表及有關規定而擬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請各位委員依序據以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二＞ 

案由：有關審查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本縣各投 

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遴派資格，敬請 

審議。 

說明：一、依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 

第4條第9 項規定，公民投票案監察員 

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視事實需 

要就第9條第2 項各款所列人員 【即地 

方公正人士、各機關（構）、團體、學 

校人員、大專校院成年學生】遴派之。 
—— ’∼ →’r' , —— 底； 。 ∼ u "I, .p , ＝∼ -’〞 ‘→ —— ■ . ,q → 吧“ 

、巡刁卜‘、貝羔？。爿或3达有邑7云牙 -•下＞、1余合坏人 

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一者，得 

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年滿七十 

二歲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 

務者，不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110 年1 月29 日全國 

性公民投票第2 次選務工作協調視訊會 

議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依上開規定辦理監察員遴派工作，並 

於110 年3 月15 日起每2 週填報之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情形調查表配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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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候選人宣傳行為)，公民投票法無相關規定，

惟應注意有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等規定，
待會的專題講座會再進一步說明。 

柒、提案討論： 
<編號一> 

案由：擬訂「臺東縣選舉委員會辦理 110年全國性

公民投票監察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乙份

（如附表 1），敬請審議。 
說明：為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監察作業需要，及

讓委員確實掌握工作進行程序，參照中央選

舉委員會之 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工作進
行程序表及有關規定而擬訂。 

辦法：審議通過後，請各位委員依序據以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二> 

案由：有關審查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本縣各投

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遴派資格，敬請
審議。 

說明：一、依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

第 4條第 9項規定，公民投票案監察員
由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視事實需

要就第 9條第 2項各款所列人員【即地

方公正人士、各機關（構）、團體、學
校人員、大專校院成年學生】遴派之。 

二、遴派人員無公職選罷法第二十六條各款

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一者，得
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年滿七十

二歲或健康情形顯不足以執行監察職

務者，不得擔任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 
三、中央選舉委員會 110 年 1 月 29 日全國

性公民投票第 2次選務工作協調視訊會

議決議，請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
會依上開規定辦理監察員遴派工作，並

於 110 年 3 月 15 日起每 2 週填報之投

開票所工作人員招募情形調查表配合



決議 

＜編號三＞ 

案由 

說明 

辦法 

決議 

捌、臨時動議 

填報監察員之招募進度。本年度選務期 

程因受國內COVID-19 疫情不確定因素 

影響，本會業先請鄉鎮市公所辦理招募 

管理員時併同招募監察員，惟遴聘人員 

待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審查資格以符合 

相關規定。 

辦法：擬請追認同意由各公所就符合資格人員招募 

並由業務單位複審，於第二次監察小組會議 

提報審議。 

：照案通過。 

. 

. 

. 

: 
. 

請討論110 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期間監察小組 

委員責任區域分配表草案（如附表2)，敬請 

審議。 

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 

則」第5、6 條規定辦理。 

二、因公民投票法未規定公投案宣傳活動期 

間，除公民投票日當天依責任分區表執 

勤外，公投投票前各區監察輪值執行擬 

規劃如下： 

（一）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 

條第一項各款期間，以五日作為本 

次公投案活動監察期間，自110 年 

12月13日至110 年12月17 日止， 

監察責任區分配除．駐本會機動委 

員外，在每一警察分局設．駐守委員 

一人，負責監察聯繫協調工作。 

（二）本會派公務車供各區委員至各投 

開票所進行監察。 

由召集人先授權業務單位草擬後提請討論 

決定後據以執勤。 

照案通過。 

無 

一 

玖、散會（上午10 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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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監察員之招募進度。本年度選務期

程因受國內 COVID-19 疫情不確定因素
影響，本會業先請鄉鎮市公所辦理招募

管理員時併同招募監察員，惟遴聘人員

待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審查資格以符合
相關規定。 

辦法：擬請追認同意由各公所就符合資格人員招募，

並由業務單位複審，於第二次監察小組會議
提報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編號三> 
案由：請討論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期間監察小組

委員責任區域分配表草案（如附表 2)，敬請

審議。 
說明：一、依據「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

則」第 5、6條規定辦理。 

二、因公民投票法未規定公投案宣傳活動期
間，除公民投票日當天依責任分區表執

勤外，公投投票前各區監察輪值執行擬

規劃如下： 
(一)參考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

條第一項各款期間，以五日作為本

次公投案活動監察期間，自 110年
12月 13日至 110年 12月 17日止，

監察責任區分配除駐本會機動委

員外，在每一警察分局設駐守委員
一人，負責監察聯繫協調工作。 

(二)本會派公務車供各區委員至各投

開票所進行監察。 
辦法：由召集人先授權業務單位草擬後提請討論，

決定後據以執勤。 

決議：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0時整) 


